木垒县水库上游雨量站及入库流量站建设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新疆瑞事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木垒县哈萨克自治县水利管理总站的委托，就其木垒县水库上游雨量站及入库流量站建设项目以竞争性磋商方式组织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报名参加。
一、项目名称：木垒县水库上游雨量站及入库流量站建设项目
二、项目编号：XJRSDZB-2021-021
三、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四、采购内容：根据水利厅关于强化水库运行管理的要求，需对木垒县水库上游雨量站及入库流量站进行建设（详见文件技术部分）。
五、合同履约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验收合格15个日历日。
五、预算资金：197万元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供应商须具备完成本项目的能力。
3、凡拟参加本次项目的供应商，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经营异常名录的，将拒绝其参与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报名及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时间地点：
凡有意投标的供应商，请于2021年9月28日至2021年10月8日每个工作日上午10:30-13:30分，下午15:30-19:30分，携带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信用证明截图（政府采购及信用中国网站），以上证件的原件及两套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建国西路199号和谐国际广场K-0916号购买磋商文件(节假日除外)，文件售价300元/套，售后不退。
八、磋商保证金
1、保证金金额：叁万伍仟元整（￥:35000.00元）
2、投标保证金必须由投标单位基本账户汇至
（账户单位：新疆瑞事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
收款人：新疆瑞事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行号：313885080236   账号：0805 2600 0000 0032 
（备注：开户行选择方式选择  乌鲁木齐地区-- 选择城市商业银行--选择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不得以现金形式缴纳，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或其他机构名义缴纳，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需在进帐凭证上明确资金用途、投标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以确保保证金按时退回，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以便查对核实。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时间，在规定时间前自行办妥投标保证金缴纳手续，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时间以电汇凭证及网银对账单上的时间为准，超过缴纳时限视为报名无效。
九、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磋商时间地点：
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1年10月18日上午11：00时（北京时间）
2、磋商时间：2021年10月18日上午11：00时（北京时间）
3、磋商地点：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建国西路199号和谐国际广场K-0916号
十、联系方式 ：
[bookmark: _GoBack]1、采购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水利管理总站      联系人: 胡月    
  联系电话：18799161097
2、采购代理机构：新疆瑞事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建国西路199号和谐国际广场K-0916号  
联系人：王云霞 
联系电话：15292607577



新疆瑞事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8日
